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冠县教育和体育局 
关于 2022 年职业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 

 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职业教育大会精神和新修订的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》，推动冠县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，做

好 2022年高中段招生工作，进一步巩固我县中等职业教育的基

础性地位，以优异成绩向党的二十大献礼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对

2022年职业教育招生工作作出以下安排。 

一、强化思想认识，明确职业教育类型定位 

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，是

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培养多样化

人才、传承技术技能、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途径，为全面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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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的人才和技能支撑。党的十八大

以来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发展职业教育作出重要指示，要求

“必须高度重视、加快发展”，强调“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

代化国家新征程中，职业教育前途广阔、大有可为”。 

新修订的《职业教育法》今年 5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，这是

26 年来的首次重大修改，夯实了职业教育体系的法治基础，充

分说明了国家对职业教育高度重视。新职业教育法明确了由中

等职业教育、专科职业教育、本科及以上职业教育层次组成的

职业教育架构。高等职业学校和实施职业教育的普通高等学校

在招生计划中确定相应比例采取单独考试办法，专门招收职业

学校毕业生。2022 年起，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将不仅能上大学，

还能上更好的大学，职业教育真正成为“有学头、有盼头、有

奔头”的教育类型。 

各初中学校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有关职业教育讲

话精神，在职业教育招生工作中，高度重视，精心实施，确保

今年职业教育招生工作顺利进行，让每名学生都有人生出彩的

机会。 

二、加大宣传力度，让职业教育深入人心 

各初中学校要广泛宣传《职业教育法》，让学生、家长了

解“中等职业学校免学费”“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

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”“在义务教育后的不同阶段因地制宜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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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筹推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”“职业学校学生在升

学、就业、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层次普通学校学生享有平等机

会”等利好政策，引导学生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教育类型。 

县职教中心要通过多种形式进行立体宣传，深入到每所初

中学校进行宣讲，营造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良好社会氛围，真

正让职业教育“香起来”、“热起来”。同时充分宣传好学校

基础设施、教师队伍、专业建设、升学就业、职教高考、技能

大赛等方面发生的新变化、取得的新业绩，让初中毕业生充分

了解学校的办学特色及优势。 

三、明确任务目标，落实招生考核奖惩 

1、招生计划 

今年将职教中心招生计划的 2100人。  

2、时间安排 

各初中学校 5月 25日 9:00--18:00到冠县职教中心招生办

（实训楼二楼）报名。 

3、奖惩办法  

（1）人数计算：我县 2022 年职业教育招生分两个阶段进

行，第一阶段：5月 12 日—5 月 25 日。第二阶段：初中学业水

平考试成绩公布至 8 月 31日。第一阶段初三在籍学生报名且入

学的学生按 1：1计算；第二阶段初三在籍学生报名且入学的学

生按 2：1计算。开学两周后，职成科将对各初中学校报名且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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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人数进行核查，并及时反馈到各初中学校。  

（2）县教体局以各初中在职业教育学校注册学籍的人数为

标准进行评比，对前六名的公办初中学校和前两名的民办初中

学校在教育教学工作总评时予以表扬奖励，且在教师节表彰时，

同等情况下优先考虑县模范指标。 

（3）县教体局将各初中学校向职业学校输送生源情况纳入

学校督导评估，并单独按 10分计入总分，完成教体局下达任务

指标记 10分，未完成教体局下达任务指标的按完成的百分比计

分，每完成 1%记 0.1 分。 

四、加强组织领导，层层落实招生责任 

1、成立领导小组。各初中学校要成立以校长为组长，分管校

长或年级主任为副组长的招生工作领导小组，通过强化组织，让

全体教职工全力、合力、聚力做好此项工作。 

2、科学制定方案。各初中学校要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

及措施，有针对性地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，制定科学、合理的奖

惩措施，确保为职业学校输送数量足、质量高的生源。 

3、严肃招生纪律。各初中学校要加强毕业生的信息管理，严

格遵守招生纪律，严禁未经县教体局批准的招生人员进校宣传，

更不允许私自组织学生外出参观，树立风清气正的招生秩序，对

职业教育招生工作中的不良现象坚决予以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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冠县教育和体育局         

2022年 5月 10日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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